附件4

第四届中国工业与科幻文学大赛版权声明
大赛组织方不收取参赛费用。参赛者注册并一经投稿，即视为已经知晓大赛相关规则制度，并同意将所提交参赛作品在赛事推广用途范围内的著作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其他相关权利许可给大赛组织方。本次大赛结束后5年内，大赛组织方及其合作方有权使用该参赛作品用于编辑作品集、举办线上线下展览、发布在大赛官方网站和组织方相关网站、接受公众阅读与投票等与大赛相关的宣传活动，且无须向著作权人另行告知及支付任何报酬。
参赛者应对参赛作品拥有合法的权利处分资格（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所有权或完整的授权许可），能够独立许可本声明约定的权利使用、授予经营代理权等，且保证无任何权利瑕疵及权属争议。参赛作品如系改编自他人作品，参赛者应提供被改编作品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协议，该协议需明确授权范围包含本声明约定的组织方赛事使用、后续出版发行及影视改编等权利，授权期限不短于本声明约定的相关期限；如系改编自真人真事，参赛者应出具该原型人物或当事人授权、同意或其他类似书面材料。如因参赛作品的权利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抄袭、剽窃、未经授权改编等）引起法律纠纷，其全部法律责任及后果均由参赛者承担，给大赛相关方（组织方、合作方等）造成损失的（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向第三方先行承担的责任，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律师费、诉讼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等因维权产生的费用等，下同），参赛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参赛作品一经认定属于抄袭、剽窃作品，或出现权属争议等法律纠纷的，大赛组织方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已经入选、获奖的作品和个人，大赛组织方有权撤销其入选/获奖资格，收回获奖证书、荣誉勋章，追回已发放的奖金（若有）。因参赛者作品抄袭、剽窃或权属争议给组织方造成损失的，组织方有权向参赛者追偿。
对于本届大赛的入围作品（特指通过初评、进入终评环节的作品），参赛者承诺将该作品的出版发行、影视改编、运营开发等经营代理权授予组织方独家享有，授权期限5年。具体合作事宜，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约定。
因作品著作权有人身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之分，对于在参赛前或参赛过程中已将参赛作品著作权中任何财产性权利（诸如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等等）进行转让、授权许可给第三方的参赛者，大赛组织方仅给予其获奖荣誉、获奖证书等荣誉性奖励，不给予奖金奖励。参赛者应当如实告知参赛作品著作权权利转让、授权情况及变化，否则组织方有权取消奖励并追究因此给大赛造成的损失赔偿。
参赛者应当保证其参赛作品在整个大赛周期中作品署名、作品名称等主要信息的一致性，如发生任何变化应当及时通知大赛组织方。因参赛者未及时通知或擅自变更信息导致组织方误使用作品，引发纠纷或损失的，参赛者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凡投稿参赛者，均视为已充分阅读、理解并同意接受本声明及大赛所有规则的全部内容及约定。大赛组织方对本次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大赛组织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